
一、機關名稱：

二、採購案件名稱：

三、採購金額：

六、錯誤型態：

類別及序號 缺失事項 有請打勾

1

 2* 未逐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3* 未確認其屬異質。

 4*

 5*

 6* 上級機關對所屬擬採最有利標之理由審查未臻確實。

7 其他與「招標準備」有關之缺失。

8 未檢送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予委員。

 9* 評選委員未具備與採購案相關之專門知識。

10

11

 12*

13 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

14 其他與「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成立」有關之缺失。

15 未成立工作小組，或成員未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指定。

 16*

 17* 工作小組成員兼任評選委員。

18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見。

 19*

20

21 其他與「工作小組之成立」有關之缺失。

22

23

___年    月稽核監督最有利標採購案件辦理情形調查表

四、採購性質：(請填列工程、勞務或財物)

五、決標方式：(請填列適用最有利標、準用最有利標或取最有利標精神)

備註
（相關說明）

一、招標準
備

未檢討確有不宜採最低標而宜採最有利標決標之具體事實及理由簽報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或檢討未臻確實。

最有利標管理系統填載之資料不正確（如工作小組之人數、是否具備採
購專業資格、評選委員人數及出席狀況、委員名單有無公告等）。

非屬可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10款辦理之工程、財物採購，卻
誤用該等規定辦理或原採行最有利標決標者，為避免上級機關之核准，
轉採行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二、採購評
選委員會之
成立

外聘委員未自工程會建議名單遴選，卻未依規定程序敘明未能自該名單
遴選理由，或未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委員名單之保密措施未臻周延。（如聘函未分繕或委員名單核定後未以
密件處理等）。

運用最有利標管理系統產生委員建議名單時，輸入之預挑選人數，與實
際需求不符（如需求2位，卻填入3位），致使系統產生超出實際需求5倍
以上之委員建議名單。

三、工作小
組之成立

工作小組成員未(至少有1位)取得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初審意見未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或工作小組成員有掛名而實際未從事
審查業務情事。

初審意見應記載事項有遺漏或內容有欠覈實，如未就全部評選項目或委
員指定項目分析並敘明意見或未具體敘明廠商間之差異性等。

四、招標文
件載明事項
、評選項目
及子項

招標文件未明定最有利標係由採購評選委員會過半數決定，或由機關首
長決定。

未於招標文件載明評選之相關事項，例如：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
費率，而由廠商於投標文件載明標價者，未規定廠商於投標文件內須詳
列報價內容，並納入評選；個別子項有配分或權重者，或不合格即不得
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者，未於招標文件載明。



類別及序號 缺失事項 有請打勾
備註
（相關說明）

 24*

 25* 對於同分、同商數、同名次之處理違反規定。
26 評選項目（價格或簡報）之配分或權重不符合規定。

27 採固定費用（率）決標，未增列創意或自由回饋項目。

28 子項之配分或權重未訂定或不明確。

29 其他與「招標文件載明事項、評選項目及子項」有關之缺失。

 30* 評選委員辦理評選及出席會議，未親自為之，或未參與評分（比）。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其他與「評選作業」有關之缺失。

39

 40*

41

42 其他與「協商及決標程序」有關之缺失。

43

44 其他與「決標資訊公開」有關之缺失。

八、履約
 45*

46 其他與「履約」有關之缺失。

九、其他
 47*

48
※備註欄請填列其他缺失之詳細說明

四、招標文
件載明事項
、評選項目
及子項

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者，招標文件所訂序位評比方式未符規定（如總
序位計算方式仍規定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定廠商序位後再乘上權重後加
總，或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並換算序位後加總等）。

五、評選作
業

採購評選委員會會議，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低於2人。

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違反法令規定，例如：分階段辦理評選及淘汰不合
格廠商者，就分數或權重較低之階段先行評選；自創法規所無之評定方
式。

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不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者，
或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未提交委員會處理，並列入會議紀錄。

評選時如規定廠商作簡報及詢答，於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時
，即判定其為無效標。

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未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
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評分總表應記載事項有遺漏（如未記載各受評廠商標價，或委員姓名及
職業等）。

委員辦理評選，未於機關備具之評分（比）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
分或序位，並簽名或蓋章；機關於委員評選後，未彙整製作總表，載明
相關內容。

六、協商及
決標程序

決標程序違反規定，例如：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採最有利標決標辦
理者，於評定最有利標後，再洽該廠商議價；以限制性招標之公開評選
準用最有利標評選規定辦理者，於評定優勝廠商後，未再洽優勝廠商議
價。

委員會之評選結果未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即先行宣布決標
。或其宣布程序違反本會97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09700385670號函之規
定。

決標公告未公布最有利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及評選委員
之姓名及職業。

七、決標資
訊公開

評定最有利標後，未於決標公告公布最有利標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
比結果。

未依契約、服務建議書或承諾事項切實履行，影響採行最有利標決標效
益。

開（決）標紀錄、結算驗收證明書未製作或填載不實；押標金及保證金
超過規定額度或繳交額度不足；不當限制廠商投資格；第1次公開招標未
達3家即開、決標；採購文件保存不完整；底價訂定不符規定；開（審）
標作業不實。

除前開7階段以外之缺失（例如驗收、保固、維護…等相關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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